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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 特 立 学 院 文 件

徐院〔2021〕12 号

徐特立学院关于印发《北京理工大学 2020 级强

基计划学生学术能力综合评价方案》的通知

全体师生：
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现印发《北京理工大学 2020

级强基计划学生学术能力综合评价方案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
徐特立学院

2021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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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 2020 级强基计划学生

学术能力综合评价方案

根据教育部“强基计划”工作要求，立足强基计划各专业人

才培养目标，特制定 2020 级强基计划学生学术能力综合评价方

案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评价原则

坚持德育为先、知能并重，重视基础素养、关注学术潜能、

结合过程评价，从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方位评价学生的学术能

力。

二、评价机构

由徐特立学院牵头，组织专业学院院长、主管教学副院长、

强基计划责任教授等组成评价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最终评价结果

的认定工作。

各专业学院成立学术能力综合评价专家组，由科研导师、专

家、任课教师、班主任（辅导员）等组成，具体负责学生的学术

能力综合评价工作。

三、评价内容

强基计划学生的学术能力评价应包含以下内容：

1.思想品德：思想端正，拥护党的领导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

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。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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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基础科学研究，勤奋学习，为国奉献；

2.课业水平：教学计划内的课业成绩、专家组对本学年应掌

握知识体系核心关键问题的综合测评；

3.科技创新与学术潜能：学生在研究型课程、项目制课程、

科研活动、学科竞赛、学术讲座等的综合表现与未来从事

该领域科研工作的契合度评价；

4.文体素养：学生在文学、哲学、体育、美育、劳育等领域

的基础素养和能力的评价；

5. 其他：专家组认为必要的能力与素养评价。

四、评价形式与结果

每学年结束后组织对强基计划在册学生进行学术能力综合

评价。对不同内容的评价可采取集中面试、学业过程记录等方式

进行，由专家组对各评价内容给出 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的评价，并

结合各项评价等级给出该学生的综合评价等级，A 为优秀，B为良

好，C为合格，D为待合格。（注：思想品德为一票否决项）

原则上学生学业成绩中有 2门及以上必修课程不及格，或学

生累计 2 次学术能力综合评价等级为 D，则建议其退出强基计

划，并报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。确不适宜继续留在强基计

划培养的学生，按相关政策要求退出强基计划，不再享受强基计

划所有优惠政策。退出强基计划的学生可转入相关学院对应专业

学习；若学生自愿留在强基班学习，则需继续完成强基计划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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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方案所有课程并取得规定学分后，方可准予毕业。

强基生入学后一般不得调整专业，确有特殊困难或者特殊需

要，无法继续在本校强基计划录取专业学习的，根据教育部相关

规定，可以申请在本校强基计划招生专业范围内转到相近专业。需

由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确认该生确不适宜继续在强基计划原专业培

养，且需要转入专业考核评价同意接收，方可调整。

对于自愿申请退出强基计划的学生，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，只

能转入对应专业就读。退出强基计划的学生原则上不得再转专

业，不再具有申请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，不再享受强基计划其他

优惠政策。

强基计划名额出现空缺时，专业学院可组织补录。经学生自

主申请，专家组按照学术能力综合评价方案完成综合评价，并报

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满足要求的申请者，可补录进入强基计

划培养，并享受强基计划优惠政策。补录上限不超过当年招生计

划。

本方案解释权归徐特立学院和实施强基计划的各专业学院。

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11月 12日印发


